
臺 北 市 文 山 區 力 行 國 小 1 1 3 學 年 度 親 師 生 藝 文 創 作 展 實 施 計 畫 
一、主旨：1.配合運動會辦理藝文展覽活動。 

          2.推廣藝文欣賞教育，充實親師生多元生活。 

二、徵件對象： 

          1.本校學生家長、老師職工、校友均可送件，一人以不超過兩件為原則。 

          2.本校小朋友，請級任或美勞教師篩選，一個班以 1～3件作品為原則。 

          3.邀約班級特色學習成果、臺北市教育局美術創作展及兒童美展優秀作品參與聯展。 

           ※(繪畫及書法、攝影類等作品請自行裝裱（框），以利佈置展出) 

三、徵件類別：繪畫、書法、水墨、平面設計、攝影、立體造型、文學、 

複合媒材(插花、拼布、手工藝…等)。※貴重及易損作品，請自行斟酌是否參展。 

四、作品尺寸：不限大小（但以方便佈置及安全展出為宜）。 

五、展覽地點：力行國小 2樓會議室 

六、收件時間：114年 4月 14 日（一）起至 4月 18 日（五）中午止。 

              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表送至本校輔導室。 

七、佈置時間：114年 4月 21 日（一）下午 (由總務處排共同工作協助) 

八、展覽時間：114年 4月 22 日（二）~5月 2日 (五)，配合 5/1(四)運動會開放家長入校觀賞。 

     *展出期間相關處室會議或活動另調整場地進行，4/28(一)教師晨會調整改至視聽教室。 

九、還件時間：114年 5月 2 日(五)下午撤展，力行國小 2樓會議室(另通知參展班級和人員)。 

十、場地復原時間：114年 5 月 2日(五)下午(由總務處排共同工作協助) 

十一、聯絡電話：29363995#832輔導室 

十二、獎 勵：凡經入選為參展的作品，每一件作品可獲得真好卡一張。 

十三、經 費：本活動由本校相關活動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四、本辦法經主管會議討論通過，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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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親師生藝文創作展 

                    作品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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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學校同仁： 

□學生：   年    班            

□家長：   年    班家長姓名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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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填妥後請隨同作品繳交) 

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                填妥後請將作品名條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角處，以利收件識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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